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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 行 区 深 化 农 村 综 合 帮 扶 
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文 件 

闵综合帮扶办〔2020〕1 号 

关于进一步加强 2020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
帮扶全覆盖工作的通知 

浦江镇、吴泾镇、马桥镇、颛桥镇、梅陇镇、莘庄镇、七宝镇、

华漕镇人民政府，新虹街道、浦锦街道办事处： 

根据《关于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沪委办发

〔2018〕48 号）精神，2019 年区委、区政府印发了《闵行区落

实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闵委办发

〔2019〕16 号），明确了我区开展农村综合帮扶工作的总体要求、

帮扶对象、帮扶措施和保障机制。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压实街

镇主体责任，扎实推进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工作有序开展，不断提

高帮扶工作实效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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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帮扶对象 

各街镇按照《2020 年闵行区农村综合帮扶对象精准识别操

作细则》所认定的 2020 年度农村生活困难农户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全年各类帮扶措施覆盖所有生活困难农户，确保生活困难农

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全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

收入增幅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切实改善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推进生活困难农户信息化管理 

各街镇要安排专人负责农村综合帮扶公共管理服务平台的

日常管理、维护及数据的录入、更新工作。为生活困难农户建立

电子档案，完善生活困难农户信息，开展生活困难农户帮扶需求

汇总、统计、分析。对经复核确认的生活困难农户，其信息在《生

活困难农户导入模板（复核）》中修改，信息字段有缺项漏项的，

应全部采集补充完整。新认定的生活困难农户信息录入《生活困

难农户导入模板（新申请）》。 

（二）开展年度生活困难农户复核调整 

各街镇要严格按照《2020 年闵行区农村综合帮扶对象精准

识别操作细则》，深入排摸除低保户以外的农户，在农户自愿的

基础上做到应纳尽纳。重点关注人均收入高于认定标准，但因病、

因灾、因突发性重大变故等家庭支出较高影响基本生活的，或有

其他特殊情况的农户，经自愿申请、村民评议、公示、街镇审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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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将其纳入生活困难农户；对有一定就业能力的生活困难农户，

如无故拒绝参加政府补贴职业培训、不接受公共就业部门职业指

导以及就业推荐的，经村民评议、公示、街镇审批，可作退出处

理；对自愿放弃帮扶的生活困难农户，在确保其知晓各项帮扶政

策的前提下，经户主签字确认、村民评议、公示、街镇审批，可

作退出处理；对正在享受民政低保的生活困难农户，如掌握其实

际收入、资产等情况不符合民政低保标准或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

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，经村民评议、公示、街镇审批，可作退

出处理。 

（三）开展生活困难农户全覆盖帮扶 

各街镇要对生活困难农户采取综合性帮扶措施，坚持治标与

治本结合、输血与造血并举。要根据不同帮扶对象，有针对性地

研究相关帮扶措施，细化“一户一策”，因户因人完善帮扶措施。

要明确帮扶责任人，明确年度帮扶目标，落实帮扶资金和帮扶渠

道。对不能通过就业增收的生活困难农户，要重点给予资金补助

和实物捐赠；对有就业能力的生活困难农户，要通过技能培训、

公益性岗位、推荐就业等途径实现其增收；对有就业能力无就业

意愿的生活困难农户，要做好思想教育和激励鞭策工作。帮扶工

作要充分调动区域内资源，引导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担当社会责任，与生活困难农户

开展结对帮扶，发挥农业经营主体对生活困难农户的带动作用。 

（四）做好生活困难农户和纯农地区农户收入监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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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镇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向农户宣讲收入监测工作的重要性

和必要性，以取得被调查农户的理解和支持。街镇调查员要熟练

掌握监测方案要求，积极配合区农业农村委和闵行调查队做好全

年 2 次入户调查工作；要以进家入户的方式对抽中的农户进行调

查，做到问仔细、讲明白、记翔实，实事求是，依法依规统计，

确保不漏项，提升采集信息的准确率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各街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把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工作摆在突出位置。进一步

健全各项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分解任务、层层压实责

任，强化政策落实落地，确保帮扶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 

各街镇要加强与区农村综合帮扶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沟通，

定期向区综合帮扶办汇报帮扶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反映工作中遇

到的问题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统筹安排帮扶资源，提高帮扶效率。 

（三）强化检查考核 

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已纳入 2020 年度区对街镇乡村振兴工作

考核，各街镇要按照考核标准及内容，逐条对照落实，区农业农

村委要定期对各街镇帮扶工作开展督导检查。对未完成生活困难

农户年度帮扶任务的街镇，除该项不得分外，在绩效考核总分中

另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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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 

各街镇要及时总结生活困难农户帮扶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

法，要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报刊、专题简报等，加大对帮扶

工作开展情况的宣传报道和工作交流力度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

氛围。 

 

 

   闵行区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    

2020 年 4 月 21 日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闵行区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20 年 4月 21日印发 
 


